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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的规定，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将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
[bookmark: _Toc453947116][bookmark: _Toc409512631][bookmark: _Toc461524906][bookmark: _Toc40429747]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根据《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龙环审批〔2013〕复字82号），本次验收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设施包括：
1.1.1 废气
餐厅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设备处理后，通过独立设置的烟道引至楼顶排放。
1.1.2 废水
外排废水经预处理池（食堂废水先经隔油池处理）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陡沟河污水处理厂处理，最终排入陡沟河。
1.1.3 噪声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墙体隔声等措施。
1.1.4 固体废物
办公生活垃圾和预处理池污泥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餐厨垃圾交由专业单位定期回收利用。
1.2 施工简况
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管理，安排专项资金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13年7月，成都宁沣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接收委托为我公司编制了《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龙泉驿区环境保护局以《关于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批复》（龙环审批〔2013〕复字82号）进行批复。项目于2015年4月开工建设，2020年5月建成，目前验收范围内实际建设内容与设计建设规模基本一致，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基本符合验收监测条件。
2021年3月，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2021年4月20日~21日，在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满足验收监测条件的情况下，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现场监测工作。2021年4月，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我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组织专家召开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对项目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措施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组织了验收，验收意见结论为：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龙泉驿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龙华社区，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主要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管理制度等，现将需要该部分措施落实情况梳理如下：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成都经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环保管理部门，明确了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建立了相关的环保制度，主要包括：①环境保护管理制度；②环保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制度；③自行监测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3 整改工作情况
无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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